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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刑罚方法的管制
,

是我国刑法的创造
。
它在同犯罪作斗争中

,

特别是同反革命罪
、

贪

污罪作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
。

现在它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五种主刑之一
,

是五种主刑中最轻

的刑罚
。

管制
,

作为我国刑法的创造
,

在建国以前很早就已经产生
。

它
“
是过去在老解放区久已实

行有效的办法
” 。

(见政治法律委员会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》草案的说明 )
,
{

,
华

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
,

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继续采用这一强制方法
。

特别是在镇反运动中
,

它得到了充分的运用
。

这是因为我们建国不久
,

旧社会遗留下来大批历史反革命分子需要处

理
,

可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
,

既无悔改表现或悔改证明
,

但又无现行反革命活动 ;既应当给予一

定的惩罚
,

但又不够判处徒刑的条件
。

这种情况
,

正好适用管制
。

在刑事立法方面
,

一九五二

年四月二十一 日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》
,

最早在刑事法律中把管制用条文固

定下来
。

按照这一条例
,

管制是主刑之一
,

可以适用于贪污数额较小的贪污罪
、

行贿罪
、

介绍贿

赂罪
,

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吞
、

盗窃
、

骗取或套取国家财物罪
,

以牟取私利为目的的收买
、

盗取国

家经济情报罪等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
。

管制的期限为一至二年
。

同年七月十七 日公安部公布

的《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》
,

对管制的对象
、

内容
、

期限及监督执行等作了详细的规定
。

按

照这一办法
,

管制适用的对象
,

是罪恶程度尚不须逮捕判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; 对被管制分子

必须剥夺政治权利 ;管制的期限为三年以下 ;适用管制的批准权
,

除法庭依法判决的以外
,

均属

县市以上的公安机关
。

因而在这里
,

管制既是人民法院适用的刑罚方法
,

也是公安机关采用的

行政处分
。

到了一九五六年
,

由于我国对农业
、

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

本完成
,

以及一九五五年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
,

反革命残余势力进一步削弱
,

人民民主专政更

加巩固
,

城乡社会秩序更加安定
,

根据这种新的形势
,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特于一九

五六年十一月十六 日通过了《关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》
,

指出
: “

今

后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沙子的管制
,

一律由人 民法院依法判决
,

交由公安机关执行
。 ”
这样

就改变了过去管制既是刑罚方法又是行政处分的双重性质
,

肯定了管制只能作为刑罚方法使

用 ; 明确了对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都可以适用管制
。

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
,

管制除了适

用于反革命罪外
,

也适用于偷窃
、

诈骗
、

流氓等普通刑事犯罪案件
。

为了防止管制的滥用
,

最高

人民法院在一九六四年的有关文件中着重指出
,

管制应当只适用于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

分子
,

不适用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分子
,

以免混淆敌我界限
,

对团结广大群众共同

对敌不利
。

管制作为一种刑罚方法
,

在同犯罪特别是同反革命罪作斗争中
,

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
。

至

于要不要把它规定在我国刑法里
,

这在法学界和立法过程中
,

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
。

有的



同志主张取消管制这一刑种
。
他们的理由是

:
( l )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同

:
历史反革命分子

早已处理完毕
,

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般都应关押起来
,

需要适用管制的很少
。

( 2 ) 实践中不少地

方有滥用管制的现象 : 管制适用的对象日趋扩大
,

并且一管制往往就是若干年
,

实际上形成竹

制没有期限
。

( 3 ) 容易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 : 过去管制主要是适用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分

子
,

判处管制当然剥夺政治权利 ;如果规定管制适用于较轻的犯罪
,

容易使敌我矛盾性质的犯

罪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混淆不清
。

因而他们建议在刑法中不要规定管制
。

另有不少同

志主张保留管制这一刑种
。

理由是 : ( )l 管制是我国刑法的创造 :对不必关押的犯罪分子判处

管制
,

既可以少捕人
,

又可以发挥群众监督的威力
,

还不致影响被管制分子的家庭生活
,

这对于

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秩序的安定都有好处
。

( 2 ) 管制是同情节较轻的犯罪作斗争的必要刑

种 : 有些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
,

既需要给他们以适当的惩罚
,

又不需要剥夺他们的自由
,

管制

正可以同这种犯罪相适应
,

而成为拘役之前的一种轻刑
。

( 3 )管制是改造犯罪分子的有效方

法 : 从管制的实际效果看
,

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
,

绝大多数都因为受到适当的惩罚和教育而得

到改造
,

没有再犯新罪
。

实践证明它是改造犯罪分子的有效方法
。

所以他们建议在刑法中仍

要规定管制
。

我国立法机关经过认真研究
,

仍然保留了管制这一刑种
,

并且汲取了主张取消管

制理由中的某些合理的意见
,

在我国刑法中对管制作了新的规定
。

管制是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的
,

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
,

在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劳

动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
。

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:

(一 ) 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 :这是它不同于拘役和徒刑的首要之点
。

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

只是限制一定的自由
,

并不剥夺自由
,

仍留在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或居住地点工作或劳动
。

原

来是国家职工的
,

并不开除公职 ; 当然
,

不适宜在原工作岗位工作的
,

应当调换适当的工作
。 “

在

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
”

(刑法第三+ 四条第二款 )
。

被管制分子既不脱离自己的工作单位或劳

动岗位
,

也不离开自己的家庭
,

而仍然生活在群众之中
,

除了必须遵守法定的某些限制外
,

他在

行动上基本上仍然是自由的
。
正因为管制有这样的特点

,

所以它只适用于罪行较轻
、

不需关押

的犯罪分子
。

我国刑法分则正是这样规定的
。

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
,

管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

罪行较轻的反革命分子和罪行较轻的盗窃
、

诈骗
、

抢夺
、

扰乱社会秩序
、

流氓
、

冒充国家工作人

员招摇撞骗
、

赌博
、

引诱或容留妇女卖淫
、

偷越国 (边 ) 境以及虐待
、

遗弃等犯罪分子
。

(二 ) 在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 : 这是管制这一刑罚方法的木质特点
,

也是它与拘役
、

徒刑的又一不同之处
。 《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》 第二条规定 : “

管制的目

的
,

是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下
,

给反革命以一定的惩罚和思想教育
,

使其获得改造成为新

人
” 。

那么
,

怎么在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呢 ?我国刑法规定
,

管制
“

由公安机

关执行
”

(刑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)
。

公安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
,

向被判处管制的犯绷1分

子原属单位或居住地的有关群众
,

宣布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的罪行
、

管制期限
、

是否剥夺政

治权利以及被管制分子在管制期内必须遵守的规定
。

按照现行刑法
,

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

执行期间必须遵守的规定是
: “

(一 ) 遵守法律
、

法令
,

服从群众监督
,

积极参加集休劳动生产

或者工作 ; (二 ) 向执行机关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; (三 ) 迁居或者外出必须报经执行机关

批准
”

(刑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)
。
即把被管制分子的劳动生产

、

工作和活动置于公安机关的管

束和群众监督之下
,

通过公安机关的管束和群众的监督
,

改造教育犯那分子
。
管制这一刑种的



威力
,

正在于此
。

(三 ) 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:解放初期
,

管制并不是只由人民法院判决
,

按《管制反革命

分子暂行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
: “

对反革命分子管制之批准权
,

除法庭依法判决者外
,

均属于县
、

市以上之公安机关
” 。

根据这一规定
,

当时有权决定适用管制的
,

不仅有人民法院
,

还有公安机

关
。

对于地主的管制
,

系
“

经农民协会提出名单和分别管制期限交乡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审议
,

县人民政府批准
”

(见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布的《中南区管制改 造 地主 暂行条

例 )))
。

这是由于建国伊始
,

改造阶级敌人的任务艰巨
,

不能单靠法院
,

所以管制凡是被用作行政

处分或行政措施的
,

可以由公安机关批准或县人民政府批准
。

换言之
,

公安机关批准或决定适

用的管制
,

乡农民协会提出
、

县人民政府批准适用的管制
,

都只是一种行政处分或行政措施
,

并

非刑罚方法
。

而只有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的管制
,

才是一种刑罚
。

由于把它既作为一种刑

罚
,

又作为一种行政处分
,

所以在实践上发生过混乱现象
。

特别是林彪
、 “
四人帮

”

横行时期
,

非审判机关如公安机关
,

甚至某个工作组
、

驻队干部或个别
“

首长
” ,

都可以任意宣布对公民实

行管制
,

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
。

为了明确管制作为刑罚方法的性质和拨乱反正
、

纠正

上述混乱现象
,

所以在刑法中特别强调
“

管制由人民法院判决,’( 刑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)
。

因而

其他任何机关 (包括公安机关
、

检察机关 )
、

团体或者个人都无权决定适用管制
。

如违反刑法的

规定
,

非法管制他人的
,

那就是犯罪行为
,

应按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
,

处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或者拘役
。

现行刑法中规定的管制
,

是过去刑事立法上规定和司法实践中使用的管制的发展 ;但现在

的管制和过去的管制却有所不同
。

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:

(一 ) 管制适用的对象与过去不同 :根据刑法分则
,

管制既适用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
,

如

刑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: “

组织
、

利用封建迷信
、

会道门进行反命命活动… …情节较轻的
” ,

可以

判处管制 ;也适用于人民内部的犯罪
,

如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对遗弃罪可以判处管制
。

而

过去有关刑事立法规定的管制
,

除一九五二年公布的《惩治贪污条例》 中对情节轻微的贪污分

子
,

即人民内部的犯罪分子可以判处管制以外
,

其余判处管制的对象都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

犯罪分子
。

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九六 O 年的批复和一九六四年的通知中
,

一再重申
: “

管制的对

象
,

主要是可捕可不捕的反命命分子和坏分子
,

监督劳动中表现不好
、

屡教不改的地
、

富
、

反
、

坏

分子
,

以及其他虽构成犯罪
,

但捕后尚不够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
” 。

(二 )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与过去不同
: 现行刑法中的管制

,

并不当然附加剥夺政治

权利
。
根据刑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

,

管制适用于反革命分子时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; 适用

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时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
,

也可以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;适用

于其余的犯罪分子时并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
。

而过去的管制从刑事立法上看
,

剥夺政治权利

是不可少的一项内容
。
如一九五二年公布的 《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》 第四条规定 : “

对被

管制分子
,

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… …
” 。

同年公布的《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
、

浪费

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》中规定
: “

受机关管制处分者
,

… …在其被管制期间
,

不叙职

位
.

并剥夺其政治权利
” 。

这是同过去把管制看作只适用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的观点紧密相

连的
。

(三 ) 管制期限的长短与过去不同 :现行刑法规定 : “

管制的期限
,

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
”



(刑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);数罪并罚时
,

管制期限
“

最高不能超过三年
”

(见刑法第六十四条)
。

而一九五二年的《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》规定
: “

管制期限定为三年以下
,

必要时得延 长

之
。 ”
这里管制期限的下限没有规定

,

在司法实践中刑期最低有一个月的 ; 最高期限定为三年
,

并且可以延长
。 _

该办法第七条规定 : “

被管制分子如有违犯管制规定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

者
,

得根据情节轻重
,

延长其管制期限… …
” 。

在林彪
、 “
四人帮

”

横行期间
,

很多被管制分子的

管制
,

实际上成了漫无限期
。

(四 ) 刑期折抵与过去不同
:
现行刑法规定

: “

管制的刑期
,

从判决执行之 日起计算 :判决

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
,

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二 日
”

(刑法第三十六条 )
。

这是因为羁押是剥夺自由
,

而管制只是限制一定的自由
。

而过去有关文件规定
:
判决执行以前的羁押 日期和刑事拘留 日

期应以羁押
、

拘留一日折抵管制一 日
。

(五 ) 管制解除手续与过去不同
:
现行刑法规定 : “

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
,

管制期满
,

执

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有关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
”

(刑法第三十五条 )
。

而过去有关文件规定
,

管

制期满解除管制还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
,

即 : 农村由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丈乡人民委员会 ) 提

出
,

经群众讨论提出意见
,

报县 (市 )公安机关审查批准 ;大
、

中城市由派出所提出
,

经群众讨论

提出意见
,

报公安分局审查批准
,

并由批准机关下达解除管制通知书
,

在适当的群众会上当众

宣布 ; 在机关
、

企业
、

学校中执行期满需要解除管制的
,

由被管制分子所在机关
、

企业
、

学校的保

卫处 (科 )提出
,

报经党委和主管的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
,

由主管的公安机关下达解除管制通知

书
,

并由保卫处 (科 )向群众宣布
。

现在的管制和过去的管制的差另Jl
,

在司法实践中特别需要引起注意
,

以免适用管制和执行

管制时发生错误
。

编者按 : 最近
,

我们收到一些来稿
,

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
,

研究罪别法定和类推问题
。

丫:的问志指出
: “

找

国刑法是以罪刑法定为墓础
,

以有严格控制的类推作为补充的
。 ”

但也有同志提出
: “

我国刑法规定了有{扣河的
`

类推
’

原则
,

而没有采用罪刑法定主义
。 ” 这期我们同时发表李由义同志的《罪刑法定和类推》和周密同志的《罪刑法定还是法律

类推》两篇文章
。

供大家研究参考
。

罪 刑 法 定 和 类 推

李 由 义

我国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础
,

以有严格控制的类推为补充
,
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
,

也是

一个很重要的特点
。

正确认识这个重要的原则和特点
,

对学习和运用我国刑法有重要的意义
。

为了正确认识我国刑法上的这个重要的原则和特点
,

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明了它的根

据
,

从法律历史上考察它的沿革
,

弄清罪刑法定原则的山来和发展
,

了解罪刑法定和类推适用

的关系
,

掌握类推适用的含义和条件等等
。

这篇短文的目的
,

就是为了扼要说明这些问题
。


